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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 函
地址：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
號5樓
承辦人：施明言
電話：(02)29603456 分機5746
傳真：(02)29668144
電子信箱：AU1598@ntpc.gov.tw

受文者：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0月15日
發文字號：新北府工施字第114202918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請至附件下載區 https://doc2-attach.ntpc.gov.tw/ntpc_sodatt/ 下

載檔案，驗證碼：000PZBVWA）

主旨：檢送本府修正「新北市政府辦理建築工程施工防救災計畫

說明會作業原則」，並自114年11月1日起生效，請查照並

轉知所屬會員遵辦。

說明：

一、有關本作業原則之適用，以建築執照領照之日期為界定，

其領照之日期於發布實施後且建築物規模達第2點規定者，

應依本作業原則辦理。

二、有關本原則第7點規定，地球物理探測法進行基地周邊道路

探測一節，其適用對象仍請依本府工務局114年3月12日新

北工施字第1140474252號函辦理。

三、另有關本府工務局114年3月18日新北工施字第1140510827

號函增列適用本原則之條件，後續應依本原則第2點規定辦

理。

正本：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臺灣區綜合營造
業同業公會、社團法人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社團法人新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
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大地工程技師公會、社團法人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臺灣
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台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社團法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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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臺灣區基礎工程學會、台北市基礎工程學會、社團法
人桃園市土木技師公會

副本：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建照科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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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辦理建築工程施工防救災計畫說明會作
業原則 

一、 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強施工管理，預防施工災害，依新

北市建築管理規則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訂定本原則。 

二、 本原則適用之工程、建築物、構造物及建築基地之範圍如下： 

(一)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之建築工程。 

(二)新北市山坡地基地面積達三千平方公尺涉及開挖整地之建造執照

或雜項執照工程。 

(三)建築物高度超過五十公尺。 

(四)鋼筋混凝土構造且設計跨度在十二公尺以上（屋頂層除外）之建築

物或鋼骨樑跨距超過三十五公尺之建築工程。 

(五)開挖之總深度（含基礎）在九公尺以上，或地下層開挖超過二層之

建築物或開挖範圍達三千平方公尺之建築工程。 

(六)開挖之總深度（含基礎）超過鄰房基礎深度六公尺，或地下層開挖

層數達鄰房基礎二層以上之建築工程。 

(七)開挖單層樓層高度超過五公尺或地下層樓板高程不一致者之建築

工程。 

(八)高度超過九公尺之邊坡擋土結構物。 

(九)建築基地位處公路、鐵路、捷運之兩側禁建限範圍內者。 

(十)建築基地位於都市計畫所劃設之活動斷層地區，或經本府規定之地

質敏感區者，其地下層開挖之總深度（含基礎）在七公尺以上，或

地下層開挖超過一層之建築物。 

(十一)建築物之基本結構系統非屬建築技術規則耐震設計規範與解說

一點七表一點三定義之承重牆系統、構架系統、抗彎矩構架系

統、二元系統者。 

(十二)都市計畫地區屬供公眾使用之新建建築物，其地下層外牆與基地

境界線之淨距離不足一公尺(臨永久空地除外)。 

http://web.law.tpc.gov.tw/Scripts/Query4A.asp?Fcode=A0170060&FullDoc=所有條文
http://web.law.tpc.gov.tw/Scripts/Query4A.asp?Fcode=A0170060&FullDoc=所有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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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開挖境界線向外水平延伸四倍開挖深度內，有建築工程施工者。

但因情形特殊，經本府備查者，不在此限。 

(十四)擋土安全維護措施非以連續壁工法施作者。但因地質條件未採用

連續壁工法者，不在此限。 

(十五)拆除規模達十層樓以上之拆除執照工程。 

(十六)其他有安全顧慮之建築物經本府認有必要者。 

三、 本原則適用範圍之建築執照工程經領得執照後，建造或雜項執照應於

申報放樣勘驗前、拆除執照應於申報開工前，由其承造人及專任工程

人員檢具施工防救災計畫書，向本府或具有該項學識及經驗之機關、

團體，申請召開施工防救災計畫說明會。 

前項之機關、團體受理申請日起十四日內召開說明會並邀請臺灣區綜

合營造業同業公會列席；承造人之工地主任應親自到場說明，其專任

工程人員及監造建築師應列席參加。受理機關、團體之委員應提供專

業意見作成書面紀錄，以供承造人施工參考。說明會之委員意見，為

諮詢性質而非審查行為。 

第一項施工防救災計畫書，其製作項目應參照附錄一撰寫；得受理召

開施工防救災計畫說明會之機關、團體，由本府公告之。 

四、 機關、團體辦理施工防救災計畫說明會，應遴聘具有相關實際工程十

年以上經驗之學者專家或專業技師為委員，其委員名冊應報請本府備

查。 

機關、團體應將委員依其專長分類，並按申請案件之特性，就各分類

之委員，指派曾經參與類似工程性質者出席說明會。每次出席說明會

之委員人數至少五名，其學經歷應提供承造人參考。 

受理之機關、團體應以工程規模分級收費，且每案以不超過新臺幣十

二萬元為原則，其收費數額由各辦理之機關、團體自行訂定，並應公

告周知供申請人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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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機關、團體應按季將召開施工防救災計畫說明會紀錄及案件統計表彙

整後函送本府備查。 

監造建築師、承造人及承造人之專任工程人員應將說明會委員意見及

辦理情形，補充於施工防救災計畫內並簽證負責，併同放樣勘驗申報。 

六、 受理之機關、團體應於建築工程施工過程，會同承造人之工地主任、

專任工程人員及監造建築師依下列期程辦理現場勘查： 

(一) 第一次現場勘查於擋土措施完成後，挖掘基礎土方前。 

(二) 第二次現場勘查於挖掘基礎土方後，基礎澆置混凝土前。 

(三) 建築工程開挖深度在十二公尺以上或地下層開挖超過三層之工程或

其他經本府認有必要辦理現場勘查者，必要時，得辦理第三次勘查。 

承造人之工地主任、專任工程人員及監造建築師應於勘查前依期程分

別填寫自主檢查表(詳如附表一及附表三)。 

受理之機關、團體於現場勘查後，應將意見及建議事項依期程分別填

寫於勘查紀錄表(詳如附表二及附表四)。 

七、 本原則適用範圍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工程，應以地球物理探測法進

行建築基地周邊道路地下檢測，並製作檢測報告書。 

前項檢測報告書應由監造建築師、承造人及承造人之專任工程人員判

讀檢測結果並簽證負責，併同下列期程申報： 

(一) 申報放樣勘驗時。 

(二) 申請使用執照前，並將檢測報告提送本府公告之受理召開施工防救

災計畫說明會之機關、團體檢視。 

第一項檢測報告書，其製作項目、執行原則及檢測範圍應參照附錄二

撰寫。 

八、 建築工程因地下層施工，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經辦理施工防救災計

畫說明會後，本府得核准延長單日施工期間： 

(一) 連續壁施作深度達二十四公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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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位於卵礫石層或岩層等特殊地層且連續壁施作深度達二十公尺以

上。 

(三) 其他情形特殊且施工工項具連續性及必要性者。 

 



附錄一 

施工防救災計畫書目錄 

壹、基本資料 

一、工程概要 

二、基地及周邊環境調查 

三、地質資料調查 

四、施工場所佈置 

五、施工管理組織 

六、工務特性描述 

貳、安全防災措施計畫 

一、建築物地下室施工 

（一）地下挖方施工對近接鄰房、道路之影響評估 

（二）地下挖方施工對周邊地盤之影響範圍評估 

（三）地下挖方施工工法評估 

（四）擋土結構施工計畫 

（五）支撐設施施工計畫 

（六）抽水、止水施工計畫 

（七）監測計畫 

（八）連續壁施工不良單元之補強 

（九）擋土設施管湧及開挖面隆起之應變措施 

（十）支撐拆除及擋土鋼(鈑)樁拔除安全評估與對策 

二、建築物地上層施工 

（一）地上施工對近接鄰房、道路之影響 

（二）鷹架系統施工計畫及安全性檢討評估 

（三）模板支撐系統施工計畫及安全性檢討評估 

（四）高空作業墜落物防護施工計畫(含塔吊) 

（五）天然災害(颱風、豪雨、地震)防救措施計畫 

（六）人為災害(火災、坍塌、墜落)防救措施計畫 

（七）開口安全防護動線規劃 

參、災害緊急應變計畫 

一、施工災害變中心組織 

二、施工災害應變中心搶救編組表 

三、施工災通報及支援 

四、施工災害緊急應變程序 

五、施工災害工地組織裝備表 

六、施工災害廠商組織表 

七、緊急災害救護醫院與相關單位資料表 

八、緊急應變材料及施工機具準備調度情形 



附錄一 

肆、附件 

附件一、建造執照影本 

附件二、建築結構平立面圖 

附件三、地質鑽探報告 

附件四、安全支撐、構台、模板、鷹架計算書 

附件五、點井、解壓井抽水計算書 

附件六、新北市政府建築工程施工防救災計畫-現場自主檢查紀錄表 

附件七、新北市政府建築工程施工防救災計畫-現場勘查紀錄表(委員) 

附件八、基地周邊消防栓位置示意圖 

 

 



附錄二 

檢測報告書目錄 

壹、基本資料 

一、工程概要 

二、基地及周邊環境調查 

三、管線資料調查 

貳、探測儀器原理及簡介 

一、儀器設備及規格 

二、探測原理及流程 

參、探測內容及成果 

一、測線規劃與佈設 

二、探測範圍(基地邊界起二十公尺所範圍內所臨道路、深度三公尺以上，

探測範圍應參考本市建築工程施工管理要點附表一) 

三、地下管線套疊 

四、探測成果 

五、結論與建議 

肆、附件 

附件一、建造執照影本 

附件二、現況照片 

附件三、管線圖資 

 

 

 

 



附表一 

新北市政府建築工程施工防救災計畫-現場自主檢查紀錄表 

建 照 號 碼         建字第                   號建造(雜項)執照 

勘查機關(團體)  

勘 查 時 機 □第一次  現場查核日期    年     月     日 

工 程 基 本 資 料(專任工程人員會同工地主任填寫) 

擋土設施種類  寬度、樁徑  貫 入 深 度  

開 挖 深 度  擋土支撐層數  抽排水井數量  

擋土設施(連續壁等)承攬廠商名稱  

監測儀器種類及數量 

道路： 

沉陷點         處   初始值        警戒值      行動值  

鄰房：  

建物傾斜計     處   初始值        警戒值      行動值             

建物沉陷點     處   初始值        警戒值      行動值 

擋土壁： 

壁內傾斜儀     處   初始值        警戒值      行動值    

應力計         處   初始值        警戒值      行動值  

壁外傾斜儀     處   初始值        警戒值      行動值 

支撐： 

應變計         處   初始值        警戒值      行動值 

土壓計         處   初始值        警戒值      行動值 

其他： 

水位觀測井     處   初始值        警戒值      行動值        

水壓觀測計     處   初始值        警戒值      行動值 

 

自 主 檢 查 結 果(專任工程人員會同工地主任填寫) 

檢 查 項 目 辦理情形  (應具體描述數量、位置、單元及改善措施) 

1.抽、排水設備設置

情形 

(請填寫相關數量、位置及深度) 

2.監測儀器安裝及初

始值建立之情形 

(請填寫相關儀器名稱、數量及位置) 

 



附表一 

 

3.混凝土澆置數量異

常、澆置過程中斷

之單元及位置 

(請填寫相關數量、單元編號、位置、深度及異常內容 如:混凝土澆置數量異常) 

4.異常單元採取補救

措施 

(請填寫相關具體改善措施如地質改良、扶壁、止水樁…等，並敘明數量、位置、深

度及使用材料數量) 

5.擋土設施止水施作

情形 

(請填寫相關數量、位置、深度與設計是否相符) 

6.鄰房建物維護、保

護措施施作情形 

(請填寫相關措施名稱及完成之數量、位置、深度) 

7.救災物資(砂包、滅

火設備等)準備之

情形 

(請填寫相關物資名稱、數量及置放位置) 

8.救災物資設備及廠

商聯繫窗口電話建

立情形 

(請填寫相關廠商所提供機具、物資之名稱及數量) 

專任工程人員 

(簽名): 

工地主任 

(簽名): 

監造建築師複核及建

議事項 

 

 

 

 

 

                          (簽名): 

※備註： 

1、請承造人於勘查前備妥自主檢查項目之相關資料，以提供防災專審委員現場參閱。 

2、有關防災專審委員之建議及改善事項應確實辦理完妥，並經監造建築師、承造人及專

任工程人員確認及簽證後回復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並於擋土設施勘驗備查後始得繼續

施工及進行地下室開挖。 

3、請起、監、承造人及專任工程人員依法各負其責，並確依「新北市政府建築物監造、

施工計畫書及品質管理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4、請承造人於地下室各階段開挖後，將監測報告書提送防災專審公會檢視，以作為後續

該會排定下次現場勘查期程之參考依據。



附表二 

新北市政府建築工程施工防救災計畫-現場勘查紀錄表(委員) 

監造建築師: (簽名)         專任工程人員: (簽名)        工地主任: (簽名) 

建 照 號 碼         建字第                   號建造(雜項)執照 

勘查機關(團體)  

勘 查 時 機 □第一次  現場查核日期     年     月     日 

勘查意見或建議事項(勘查委員填寫)： 

 

1.監測儀器設置及初始值建立情形： 

 

 

2.擋土設施(連續壁、基樁等)異常單元處置： 

 

 

3.鄰房建物維護、保護措施： 

 

 

4.擋土設施止水施作(如:止水樁等)： 

 

 

5.基地開挖抽、排水設備設置情形： 

 

 

 

綜合建議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勘查委員:                     (簽名) 

 



附表三 

新北市政府建築工程施工防救災計畫-現場自主檢查紀錄表 

建 照 號 碼         建字第                   號建造(雜項)執照 

勘查機關(團體)  

勘 查 時 機 □第二次 □第三次 現場查核日期    年     月     日 

工 程 基 本 資 料(專任工程人員會同工地主任填寫) 

擋土設施種類  寬度、樁徑  貫 入 深 度  

開 挖 深 度  擋土支撐層數  抽排水井數量  

自 主 檢 查 結 果(專任工程人員會同工地主任填寫) 

檢 查 項 目 辦理情形  (應具體描述數量、位置、單元及改善措施) 

1.第一次勘查委員建

議事項之辦理情形 

(請逐項填寫具體之辦理情形，並敘明使用措施、工法、數量、位置、深度及使用材

料數量及改善追蹤結果) 

2.擋土設施檢查情形

及不良單元補強措

施 

(請填寫檢查結果及不良單元編號相關、具體改善措施如灌漿、止水樁…等，並敘明

數量、位置、深度及使用材料數量) 

3.監測儀器觀測情形

及警戒值、行動值之

應變措施之執行情

形 

(請填寫警達戒值、行動值之監測儀器名稱及位置、深度、觀測值，並敘明相對應之

應變措施及改善追蹤結果) 

4.支撐是否依照核准

圖說施作?間距、規

格是否相符?(最近

一撐) 

(請填寫支撐規格及檢查結果) 

5.支撐系統檢查結果

及變形、軸力、荷重

異常之改善措施 

(請填寫支撐軸力、荷重設計值及變形、軸力、荷重異常之位置，並敘明改善措施及

其改善追蹤結果) 

6.各階段基礎開挖施

作深度是否與核准

圖說相符(最近這一

階)? 

(請填寫各階段預計開挖施作深度及實際檢測情形、結果) 

7.鄰房建物現況及損

壞情形，相關安全保

護措施執行情形 

(請填寫受損建築物地址、戶數與基地相對應位置，並敘明裂縫、傾斜、沉陷觀測值、

其相關應變及安全保護措施執行情形如加撐、灌漿、回填、植樁、托基..等，及改

善追蹤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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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道路現況及損壞情

形，相關安全保護措

施執行情形 

(請填寫受損道路地址與基地相對應位置，並敘明裂縫、沉陷情形、其相關應變及安

全保護措施執行情形如灌漿、回填、植樁..等及改善追蹤結果) 

9.開挖面是否有砂湧

出情形?採取措施為

何? 

(請填寫各開挖面實際檢查結果，砂湧情形描述及、其相關應變措施執行情形，如:

點井、灌漿、回填、擋土設施補強..等及改善追蹤結果) 

10.抽、排水設備數量、

運轉及水位檢查情

形及應變措施 

(請填寫抽、排水設備數量及水位檢查情形，並敘明異常數值應變措施及改善追蹤結

果) 

11.緊急應變計畫之應

變組織、廠商清冊

與聯絡電話否置於

工地現場? 

(請填寫相關廠商所提供機具、物資之名稱及數量) 

專任工程人員 

(簽名): 

工地主任 

(簽名): 

監造建築師複核及建

議事項 

 

 

 

 

 

 

 

 

 

                             (簽名): 

 

※備註： 

1、請承造人於勘查前備妥自主檢查項目之相關資料，以提供防災專審委員現場參閱。 

2、有關防災專審委員之建議及改善事項應確實辦理完妥，並經監造建築師、承造人及專

任工程人員確認及簽證後回復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3、請起、監、承造人及專任工程人員依法各負其責，並確依「新北市政府建築物監造、

施工計畫書及品質管理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附表四 

新北市政府建築工程施工防救災計畫-現場勘查紀錄表(委員) 

監造建築師: (簽名)           專任工程人員: (簽 名)         工地主任: (簽名) 

建 照 號 碼         建字第                   號建造(雜項)執照 

勘查機關(團體)  

勘 查 時 機 □第二次    □第三次 現場查核日期     年     月     日 

勘查意見或建議事項(勘查委員填寫)： 

1.前次勘查建議事項之辦理情形： 

 

 

2.監測儀器監測數值及應變措施： 

 

 

3.擋土設施單元接合處理、止水及不良單元補強情形： 

 

 

4.支撐系統檢查結果及變形、軸力、荷重異常之改善措施： 

 

 

5.鄰房建物、道路現況及損壞情形，相關安全保護措施執行情形： 

 

 

6.基地開挖抽、排水設備設置及運轉情形： 

 

 

 

綜合建議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勘查委員: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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